切　　結　　書

	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 115年度舉辦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（個人或申請單位名稱）
	□公益（註）
□教育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活動
□藝文
□其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正常活動



未向參與民眾收取費用，不得有暗示影射或延伸廣告宣傳行銷等銷售且無涉營利  行為，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。
 
 註:「公益」定義原則上應符合無營利行為、無排他性、無違反公序良俗及無違反相關法律規定等特性。


申請單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蓋單位章
申請人：
